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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（1989年

12月26日主席令第二十二号，2014年4月
24日予以修改）第十四条，县级以上人民
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
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，有
权对管辖范围内的排污单位进行现场检查
。被检查的单位应当如实反映情况，提供
必要的资料。检查机关应当为被检查的单
位保守技术秘密和业务秘密。第二十四
条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
及其委托的环境监察机构和其他负有环境
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,有权对排放污
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进
行现场检查。

1.依法通过书面检查、实地检查

、定期检验、专项检查、抽样检
查检验检测等方式进行。
2.实施监督检查前，准备相关检
查文书以及必要的设备，根据既
往检查情况和被检查人报送资料
情况等，了解被检查人近期状况
。
3.实施实地检查、抽样检查检验
检测等现场监督检查，应当委派
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，检查人
员应当出示合法、有效的证件。
4.检查人员进行检查时，应当制
作现场检查笔录。检查笔录经核
对无误后，检查人员和被检查人
在笔录上签字或盖章。被检查人
拒绝签名或者不能签名的，应当
注明原因。有其他人在现场的，
可由其他人签名。法律法规规章
对现场笔录的制作形式另有规定
的，从其规定。

1.进行监督检查时，有妨碍被检

查单位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的；
2.索取或者收受行政相对人财物
的；
3.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的；
4.检查人员不遵守被检查单位的
安全管理规章制度，造成安全事
故的；
5.违反规定泄露商业秘密的；
6.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
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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